


江苏省宗教教职人员备案程序规定
（修订草案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了规范宗教教职人员备案工作，根据《宗教事务条例》《江苏省宗教事务条例》《宗教教职人员管理办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依据全国性宗教团体制定的宗教教职人员认定办法认定，并在本省从事宗教教务活动的宗教教职人员，依据本规定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第三条  全省性宗教团体认定的宗教教职人员，报省民宗委备案。设区的市基督教团体认定的传道员，报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第四条  宗教团体应当自宗教教职人员认定完成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向宗教事务部门备案，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宗教教职人员备案的函；
（二）宗教教职人员备案表；
（三）户口簿复印件；
（四）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五）宗教教职人员认定表复印件；
（六）宗教教职人员基本信息登记表（电子表格）。 
第五条  备案编号由省民宗委统一编制。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拟同意备案的基督教传道员，应完整填写《宗教教职人员备案表》并扫描形成电子版传送至省民宗委领取备案编号。
第六条  备案机关应当自收到宗教团体提交的备案申请材料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同意备案的制发《宗教教职人员备案复函》，不同意备案的制发《不予备案通知书》。
第七条  宗教团体收到备案机关《宗教教职人员备案复函》后，应当及时向宗教教职人员颁发《宗教教职人员证书》。
全省性宗教团体每年底将《宗教教职人员证书》延审情况报送省民宗委。 
第八条  备案机关将同意备案的宗教教职人员基本信息登记表逐级转发至宗教教职人员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核对相关信息后录入宗教工作服务平台，并逐级提交至省民宗委审核。
第九条  宗教教职人员离开原来隶属的宗教团体、宗教院校或者宗教活动场所，前往其他地区从事宗教教务活动的，应当填写《江苏省宗教教职人员迁移登记表》并及时办理宗教工作服务平台信息变更。
宗教工作服务平台信息变更流程最长不超过三十个工作日。跨县（市、区）迁移的，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办理迁移手续；跨设区的市、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迁移的，由省民宗委办理迁移手续。
宗教教职人员赴异地从事宗教教务活动，并在一年内返回原所在地的，可以不办理迁移手续。
第十条  宗教教职人员备案后，个人信息发生变更的，应由本人向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变更申请。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核验相关证明材料后，通过宗教工作服务平台进行修改并逐级提交省民宗委确认。
第十一条  宗教教职人员有《宗教教职人员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由认定其宗教教职人员资格的宗教团体向相应的宗教事务部门申请注销备案。
第十二条  宗教团体申请注销宗教教职人员备案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宗教教职人员注销备案的函》，说明申请注销备案的原因；
（二）宗教团体取消宗教教职人员资格的证明材料。
第十三条  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宗教团体提交的注销备案申请材料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同意注销备案的，发给《同意注销备案的函》，登录宗教工作服务平台进行注销操作；不同意注销备案的，发给《不予注销备案的函》。
第十四条  宗教团体收到宗教事务部门《同意注销备案的函》后，应当及时收回《宗教教职人员证书》，并以适当方式进行公告。
第十五条  县（市、区）没有相关宗教团体的，其职责由设区的市宗教团体履行；设区的市没有相关宗教团体的，其职责由全省性宗教团体履行。
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  年  月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 4 —
— 3 —
